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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政办〔2021〕10 号 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人民

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 

《深入推进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已经省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1 年 2 月 5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深入推进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

根据《福建省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》

的总体要求，为深入推进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，制定本工

作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长江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“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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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河”等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

共同体理念，紧扣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，以改善闽江流域

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立足当前、着眼长远，全盘谋划、综合施

策，统筹推进安全保障、污染防控、生态修复、保护开发等工作，

努力把闽江建设成为安全、健康、美丽、繁荣的幸福河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2021—2022 年，闽江流域Ⅰ～Ⅲ类水质

比例保持在 96%以上，其中Ⅰ～Ⅱ类优质水比例保持在 60%以上。

到 2021 年底，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有效解决，环境基础

设施进一步完善，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，生态修复有序推进，

保护修复机制初步建立；到 2022 年底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整改任务全面完成，闽江流域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显著改善，资

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效提升，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

高水平保护协同并进，“美丽河湖”建设迈出坚实步伐，初步显

现幸福河美好景象。 

（三）治理范围。以闽江干流、主要支流和重点湖库为突破

口，统筹推进全流域综合治理。治理范围主要包括闽江干流，建

溪、沙溪、富屯溪、尤溪、金溪、古田溪、大樟溪等 16 条主要支

流，水口水库、街面水库、安砂水库、金湖、翠屏湖等重点湖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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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福州市、泉州市、三明市、南平市、龙岩市、宁德市等 6 个

设区市、38 个县（市、区）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完善安全保障基础 

1.强化防洪安全。持续推进闽江干流防洪提升和中小河流、

重点河段防洪治理，优化沙溪、建溪等流域防洪布局，提升三明、

南平主城区防洪标准。实施水库、水闸、堤防除险加固，消除工

程安全隐患。继续加强山洪灾害防治，优化监测站网布局，加大

重点山洪沟治理力度。加快实施福州江北城区、连城、浦城等城

区防洪治涝工程，持续提高城区排涝治涝能力。 

责任单位：省水利厅牵头，闽江流域相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

负责落实（以下均需相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，不再列出） 

2.强化供水安全。加快完善丰枯调剂、多源互补的水资源基

础设施网络，推动一批重点水源和重大引调水工程建设，重点实

施“一闸三线”等引调水工程以及大田下岩、顺昌张源等一批中

型水库建设，持续提升水资源调蓄供给能力。2022 年底前，新增

供水能力 15 亿立方米以上。 

责任单位：省水利厅牵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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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强化饮水安全。实施城乡饮水安全攻坚战，持续开展集中

式饮用水水源地专项整治，巩固提升县级及以上水源保护区环境

问题整治成效，持续推进农村“千吨万人”饮用水水源地面源污

染问题清理整治，推进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问题整治及

保护范围划定。2021—2022 年，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
地Ⅲ类以上水质比例保持 100%。实施供水保障工程，推进一批

水源工程、标准化水厂和管网新改扩建项目建设，加快城乡供水

融合发展，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。2021 年底前、2022 年

底前，农村集中供水率分别达到 94%、95%以上，自来水普及率

分别达到 88%、90%以上。 

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、水利厅按职责分工牵头 

（二）推进污染源头治理 

4.严控工业污染。加强工矿企业污染防治，强化造纸、印染、

制革、化工、电镀等重点行业企业专项治理，提高清洁生产水平，

实行废水分质分类处理，加快废水循环利用和分级回用。氟化工、

印染、电镀等行业要实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，尤溪县、大田

县铅锌矿产集中区要严格执行铅锌行业特别排放限值规定。持续

开展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，完成排查摸底，制定污染源清单和分

类整治方案，依法采取关停取缔、整合搬迁、整改提升等分类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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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予以处置。加快船舶污染防治，淘汰达到强制报废条件的运输

船舶，全面推行国六标准船用柴油，2021 年底前建成重点水域水

上加油船。 

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、工信厅、交通运输厅、商务厅、

发改委、福建海事局按职责分工牵头 

实施工业园区污染防治攻坚战。开展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

和配套管网建设情况及其潜在环境问题等大排查，制定相应的整

改措施，建立“一区一档”。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创建，加快园

区雨污水管系统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改造。高新技术开发区

要严控高污染、高耗水、高排放企业入驻，支持企业开展生态环

境综合技术研发。省级以上开发区要严格按照园区规划及规划环

评要求，严格项目准入，促进产业集聚发展。省级以下工业园区

要加快完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，实现污水集中处理，达标排放；

尚未入驻企业的要同步规划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，确保入驻工

业企业投产前同步建成运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。2022 年底前，基

本实现园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达标排放。 

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工信厅、科技厅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

分工牵头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756


